	建设单位
	中山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中山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项目地址
	中山市南朗街道华南现代中医药城于意路12号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周工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中山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2日，住所为中山市南朗街道华南现代中医药城于意路12号。中山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于2018年01月30日取得了《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442000-27-03-801236），2020年6月23日进行了备案证更新，投资项目备案证见附件，项目总投资60000万元，资本金为12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11000万元，设备及技术投资17000万元。本工程为分三期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成并进入试生产阶段，本次评价范围为中山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一期工程）（以下简称“该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约40000万人民币。
一期工程建设规模及内容：1栋综合楼8483m2，1栋宿舍楼6784 m2，仓库一5040.06 m2，仓库二2168.86 m2，仓库三300 m2，厂房一8057.56m2（其中厂房一分为101车间和102车间,102车间建设中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变配电房115.34m2，高压开关房42.66m2、消防监控中心兼门卫室65.49m2，消防水池529.53m2，动力中心226.82m2，污水处理站995.89m2，埋地储罐区及事故应急池、初期雨水池、发电机房、消防水泵房、电信设备间、排烟机房等辅助设施。

	现场调查人员
	韩效栋、何芬、丁伦
	调查时间
	2023.5.10
	陪同人
	周工

	检测人员
	王一波、赵文朋
	检测时间
	2023.5.24~26
	陪同人
	周工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该项目存在于生产工艺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氢氧化钠、氯化氢及盐酸、硫酸及三氧化硫、乙酸丁酯、乙酸甲酯、正丁醇、甲醇、二氯甲烷、乙酸酐、氢氧化钾、乙腈、硫化氢、氨、噪声、其他粉尘（胆酸粉尘）、活性炭粉尘、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按MnO₂计）、臭氧、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紫外辐射（电焊弧光）、高温、低温、工频电磁场。
根据工作场所检测结果，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该项目各工种生产性毒物、工频电磁场、噪声的浓度或强度均低于职业接触限值，符合要求。

	1）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2）依据低毒代替高毒，无毒代替低毒的原则，尽量采购不含高毒物质的原辅材料。
3）加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管理，严格要求作业人员佩戴防尘毒口罩，定期检查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经过现场调查，生产人员均佩戴防毒口罩，而个别员工未正确佩戴，建议企业制定规定制度，强化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管理，确保作业人员作业时正确佩戴。
4）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劳动者，该公司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9号）、《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等有关规定完善职业健康检查。
5）加强动力中心高噪声设备的管理，定期维护，降低噪声源。为噪声作业岗位员工配备防噪耳塞，并监督其有效佩戴，减少噪声作业时间。
6）后续在2、3期投产后，污水处理系统达到了设计污水处理能力，应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维护保养，特别是要保证通风设施的有效性，制定《污水处理池清池管理制度》，明确外委单位清淤作业管理要求。
7）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要求，加强应急演练，保存演练记录。
8）根据工作场所各工作岗位的生产特点，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原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要求，在工作场所中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设备设置相应的图形标识、警示线、警示语句和文字等警示标识。同时，在相应的工作岗位设置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卡明确告知以下内容：如危害因素种类、对健康的影响、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检测结果等。
9）建设项目正式投产后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职业卫生审核或备案。
10）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5号，2021年）的要求。加强该项目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应做好每年一次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工作，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原辅材料输送工艺的分析与评价；2）细化投料、取样分析及防护设施的评价；3）完善应急救援设施的评价内容；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长确认。



